




標    號登記面積（平方公尺）土地/建物持分主要用途標租底價租期押標金（元）履約保證金（元）原承租人其他使用範圍(建物共有部分)基地說明 位於蘆洲區成功路161號，建物主要用途為停車場、辦公室，具商業氣息，鄰近蘆洲湧蓮寺，步行至捷運三民高中站約5分鐘。
得標金額二個月租金□有 ■■■■無無
新臺幣57萬1,000元

全部停車場、辦公室
附表：新北市政府財政局112年度第2次標租市有非公用不動產公告資料一房地標示 基地 房屋門牌新北市蘆洲區成功段284地號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161號(同區段278建號)

 備   註

1.投標人應詳閱公告、投標須知及契約。2.得標後由本局按現狀交付並書面點交，不提供家具及電器設備。3.承租人對於租賃物之利用必須符合土地法、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且不得經營特種咖啡茶室、理髮理容院、浴室業、舞廳、舞場、酒吧、酒家、賭博性電動玩具場、指壓按摩業、汽車旅館業、色情視聽歌唱業及及色情行業等特定目的事業使用用途。4.轉租(或分租)::::承租人得將租賃房地全部或部分轉租第三人，惟仍應對租賃房地盡善良管理人責任。承租人將租賃房地全部或部分轉租第三人者，應承諾下列事項，並承諾將第四款至第七款載明於承租人與第三人所訂契約內。另承租人於契約期間，應每半年將與第三人之契約影本送交出租機關備查：(一)承租人與第三人所訂契約期限不得超過本契約之租賃期限。(二)承租人對第三人行為所造成之損害對出租機關負連帶賠償責任。(三)第三人違反本契約，視為承租人違反本契約。(四)第三人不得再轉租租賃房地。(五)第三人應遵守相關法令，並保障出租機關及其人員使其免於遭受索賠及控訴。如有任何故意或過失行為致出租機關或其人員遭受索賠或涉訟，第三人承諾賠償出租機關及其人員因此所受之一切損害（包括但不限於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六)承租人與第三人所訂契約條款不得與本契約任一條款牴觸，如有牴觸，承租人與第三人不得對抗出租機關，出租機關得主張契約條款為無效。承租人應將本契約納入與第三人所訂契約之附件，且載明第三人須同意遵守本契約。(七)本契約如有提前終止情事，承租人與第三人所訂之契約應併同本契約終止日同時終止。承租人未依前項檢送契約影本，應於出租機關通知期限內改善。逾期未改善者，應給付出租機關相當於月租金額三分之一之懲罰性違約金，出租機關並得連續按次計罰。5.出租之市有房地應納之房屋稅、地價稅由出租機關負擔。有關水電、清潔、修繕、管理維護等相關費用由承租人負擔。如欲申請水電，由承租人自行辦理申請並負擔相關費用。6.承租人於契約有效期間內對於出租機關所提供之建築物及附屬設施應投保地震火災保險，其保險費由承租人全額負擔。7.本案訂於112年5月26日(星期五)下午2時至4時於標的現場開放看屋，如有看屋需求，請事先於上班時間內來電預約，本局按預約人數依室內限制人數分批次帶看。8.本契約應經公證，公證費用由承租人負擔。9.承租人於履約期間倘無標租契約第十六條之情事，得依租約約定申請續租。

租用面積（平方公尺） 542.88 1,853月租金新臺幣57萬1,000元公證日起至116年6月30日止
542.88 1,853全部


